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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依據：台東縣池上鄉公所『池上米』註冊證明標章使用自治 

規約第七條規定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二、 經費規模：本所『池上米』註冊證明標章使用執行要點第七 

點第二項規定收取之規費收入為本辦法之經費來源。其中教

育助學金之發放占全數經費二分之一以上為原則。 

三、 教育助學金獎助對象：凡設籍本鄉一年以上，就讀本鄉國小、 

國中及公、私立高中職、大專院校，符合助學標準者。 

四、 教育助學金獎助名額及額度： 

（一） 公、私立大專院校（含五專後二年）：每學年最多五名，

每名獎助新臺幣壹萬元。 

（二） 公、私立高中職（含五專前三年）：每學年最多十五名，

每名獎助新臺幣陸仟元。 

（三） 池上國中： 

1.每學年最多獎助十名，每名獎助新臺幣壹仟伍佰元。 

2.國際語言及禮儀優秀學生，每學年最多獎助十六名，每   

名獎助新臺幣陸仟元。 

（四） 本鄉各國小：每學年最多獎助三十五名，每名獎助新臺幣

壹仟元。 

（五） 本鄉各校應屆畢業生語言認證考試獎助金：僅限本鄉各校

應屆畢業生申請，本語言能力認證初級獎助新臺幣伍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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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、中級壹仟元、中高級壹仟伍佰元及高級貳仟元，之後

每增一級距則增加伍佰元計算。 

（六） 本鄉各校學生參與縣級以上運動競賽獎助金：第三名獎助

伍佰元、第二名捌佰元及第一名壹仟元。 

五、教育助學金獎助標準： 

（一） 符合以下資格： 

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、特殊境遇婦女或兒少生活扶助家

庭之條件且持有證明者或家長持有身心障礙手冊且影響其

子女就學者或家長非自願性失業致家庭貧困或家庭遭遇變

故，致影響就學者，以個案審查核定。 

(二)公、私立大專院校：就讀公立、私大專院校之學生前一學

年各科成績達 70(含)分以上者。 

(三)公、私立高中職：就讀公、私立高中職前一學年各科成績

達 70(含)分以上者。 

(四)池上國中： 

     1.前一學年各科成績達 70(含)分以上者。 

     2.英文會話能力及國際禮儀優秀者，由池上國中公開評選 

       推薦之(本項申請者依評選結果推薦，不受各科成績達 

70(含)分以上及本辦法第三條、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所

列資格限制)。 

 (五)本鄉各國小：前一學年各科成績達 70(含)分以上者。 

   (六)本鄉各校應屆畢業生語文能力認證考試獎助金申請資

格：所稱語文能力認證包括原住民語、閩南語、客語、全

民英檢等相關國家各部會或政府委託團體、財團法人、民

間機構辦理之國家級語文認證(本項申請者不受各科成績

達 70(含)分以上及本辦法第三條、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

所列資格限制)。 

   (七)本鄉各校學生參與縣級以上運動競賽獎助金申請資格：參



與各項縣級以上主辦運動競賽獲得前三名者(本項申請者

不受各科成績達 70(含)分以上及本辦法第三條、第五條

第一項第一款所列資格限制)。 

    六、檢附文件:以上各級學校申請者須檢附下列證明文件： 

 (一)在學證明。 

 (二)最近三個月內之戶籍謄本或註記現住人口含詳細記事之

新式戶口名簿影本(請各級學校協助審視所提供影本與正

本是否相符，並於所提供新式戶口名簿影本蓋與「正本相

符」字樣章及申請人私章)。 

 (三)成績單(申請國際語言及禮儀優秀學生獎助者，成績單改

以檢附甄選成績證明)。 

(四)符合本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列任一資格證明文件。 

(五)申請各校應屆畢業生語文能力認證考試獎助金者，請由各

級學校提報名冊及檢附相關證明，勿須檢附本辦法第六條

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所列證明文件。 

(六)申請本鄉各校學生參與縣級以上運動競賽獎助金獲得縣

級以上運動賽事前三名者，請由各級學校於賽後提報名冊

及檢附相關證明，勿須檢附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

第四款所列證明文件。 

  七、申請時間：依本所每年公告期限辦理。 

   池上國中及本鄉各國小學校申請本助學金，應先經由導師 

   初審並加註推薦語及意見，經學校初審審查通過後，造具 

   合格學生名冊，連同全部申請文件於申請時間期限內送達 

   本所。 

 八、申請表件：各項獎助申請表（如附件一至四）及當年度社 

     會福利救助相關文件（如低收證明、殘障手冊…）。 

  九、凡符合教育、公益、文化、慈善及治安事業，函送本所經

機關首長核定通過者，即予補助。 



     十、本所教育助學金及公益捐助金視當年度收入及預算情形 

    調整之。 

十一、未盡事宜本所得隨時修正之，本辦法公布後實施。 

 


